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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執行計畫 

第一節 分期分區計畫 
整體風貌之發展，依據規劃目標、資源型態、導入活動及實質發展狀況，建議
區分為優先執行、後續執行及評估執行，共三部分加以進行，其分期分區之原則與

內容如下： 

一、分期分區計畫原則 

（一）對整體風貌有絕對影響力者優先執行。 

（二）對於使用機能、景觀環境品質、與生態維護有急切需要者應優先實

施。 

（三）地方阻力較小者，優先執行。 

（四）目前已發展之據點且經營管理佳者，優先執行 

（五）可配合長期觀光遊憩發展趨勢及現況旅遊活動者，優先執行。 

（六）成本較小或經費較易籌措者，優先執行。 

（七）投資報酬效益較大者，優先執行。 

（八）部分設施之興建，如休憩設施、照明…等，依各主要工程之進度後續
執行。 

（九）無法於近期執行至細部計畫階段者，列於評估執行階段。 

 

二、分期分區計畫（表Ⅲ-6-1~2） 

（一）優先執行 

以對整體風貌有直接影響性者為主。包括主要道路西山段玄武岩觀賞解

說據點、北海堤觀景區整體空間改造、西山遊憩區風貌相關部分改造、沿港

遊憩區整體空間改造、主要道路景觀改善。 

（二）後續執行 

以執行上較不具立即性且較有限制的部分為主。包括東側漁村聚落區修

復及綠美化、西側漁村聚落區改善及綠美化，以及遊憩發展區整體規劃。 

（三）評估執行 

由於東山目前仍為軍事管制區，因此待後續軍方同意開放後，再進行規

劃東山環島自行車道…等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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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Ⅲ-6-1 分期分區計畫 

階段 項目 主要內容 

主要道路西山段玄武岩觀賞解說據點 

•賞景空間塑造 

•相關解說設施 

•安全維護設施 

北海堤觀景區整體空間改造 

•北海堤構造美化 

•觀景平台及棧道 

•附屬設施 

•北海堤景觀空間綠美化 

西山遊憩區風貌相關部分改造 
•現有軍事設施遺跡之整修 

•聚落觀景點設置 

沿港遊憩區整體空間改造 
•人行及車道空間規劃改善 

•大音廟前閒置空間景觀綠美化 

優先執行 

主要道路景觀改善 
•主要道路材料改善 

•沿線設置小型聚落觀景點 

東側漁村聚落區修復及綠美化 
•就調查後具有參與再利用意願之損毀民居提供修復補助 

•東側聚落景觀綠美化 

西側漁村聚落區改善及綠美化 
•現況嶼建築規範所訂定之建築風格造型相差甚多者，提供補助 

•西側聚落景觀綠美化 
後續執行 

遊憩發展區後續規劃 
•發展淺灘戲水活動及珊瑚礁浮潛 

•規劃濱海度假設施 

評估執行 虎井澄淵遊憩區 •虎井澄淵遊憩區規劃設計 

 

表Ⅱ-6-2 分期分區計畫 

階段 項目                                年 1 2 3 4 5 6 7 8 9 10
主要道路西山段玄武岩觀賞解說據點           

北海堤觀景區整體空間改造           

西山遊憩區風貌相關部分改造           

沿港遊憩區整體空間改造           

優 
先 
執 
行 

主要道路景觀改善           

東側漁村聚落區修復及綠美化           

西側漁村聚落區改善及綠美化           

後 
續 
執 
行 遊憩發展區後續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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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財務計畫 

一、主要工程項目及工程經費概估 

虎井嶼整體風貌所規劃之項目，工程經費總計約三千五百七十萬元整
（表Ⅲ-6-3）。 

表Ⅲ-6-3 工程經費概估 

項目 主要內容 數量 單位 單價 總價 

賞景空間塑造  200 ㎡ 4,000 800,000

相關解說設施 1 處 50,000 100,000
主要道路西山段玄

武岩觀賞解說據點 
安全維護設施 1 式 300,000 300,000

小計 1,200,000

北海堤構造美化 400 ㎡ 3,000 1,200,000

觀景平台及棧道 375 ㎡ 8,000 3,000,000

商店設施 5 處 400,000 2,000,000

北海堤觀景區整體

空間改造 

北海堤景觀空間綠美化 600 ㎡ 2,000 1,200,000

小計 7,400,000

現有軍事設施遺跡之整修 1 式 1,000,000 1,000,000西山遊憩區風貌相

關部分改造 聚落觀景點設置 1 處 1,000,000 1,000,000

小計 2,000,000

人行及車道空間規劃改善 750 ㎡ 4,000 3,000,000
沿港遊憩區整體空

間改造 
大音廟前閒置空間景觀綠美化 400 ㎡ 5,000 2,000,000

小計 5,000,000

主要道路材料改善 1,000 ㎡ 2,500 2,500,000
主要道路景觀改善 

沿線設置小型聚落觀景點 8 處 200,000 1,600,000

小計 4,100,000

就調查後具有參與再利用意願之損毀

民居提供修復補助 20 幢 500,000 10,000,000東側漁村聚落區修

復及綠美化 
東側聚落景觀綠美化 1 式 500,000 500,000

小計 10,500,000
現況嶼建築規範所訂定之建築風格造

型相差甚多者，提供補助 25 幢 200,000 5,000,000西側漁村聚落區改

善及綠美化 
西側聚落景觀綠美化 1 式 500,000 500,000

小計 5,500,000

總計 35,7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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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經費來源（表Ⅲ-6-4） 

整體虎井嶼的風貌發展項目，可將其細分為社區環境建設、觀光遊憩建
設等兩大類型。 

（一）社區環境建設 

虎井風貌發展項目中與社區環境建設相關者有東側漁村聚落區修復及綠

美化及西側漁村聚落區改善及綠美化。該項目之經費取得可經由營建署的社

區風貌營造、經濟部商業司形象商圈、農委會的休閒農漁園區、漁村新風

貌、環保署的社區風貌營造、衛生署的社區健康營造、及縣政府方面來加以

取得。 

（二）觀光遊憩建設 

虎井風貌發展項目中與觀光遊憩建設相關者項目最多，計有主要道路西

山段玄武岩觀賞解說據點、北海堤觀景區整體空間改造、西山遊憩區風貌相

關部分改造、沿港遊憩區整體空間改造、主要道路景觀改善、虎井澄淵遊憩

區。該項目之經費取得主要為澎管處。 

表Ⅲ-6-4 經費來源說明 

類別 項目 經費來源 

社區環境建設 
東側漁村聚落區修復及綠美化 

西側漁村聚落區改善及綠美化 

營建署社區風貌營造 

經濟部商業司形象商圈 

農委會休閒農漁園區 

漁村新風貌 

環保署社區風貌營造 

衛生署社區健康營造 

縣政府 

觀光遊憩建設 

主要道路西山段玄武岩觀賞解說

據點 

北海堤觀景區整體空間改造 

西山遊憩區風貌相關部分改造 

沿港遊憩區整體空間改造 

主要道路景觀改善 

虎井澄淵遊憩區 

澎管處 



虎井嶼  第六章  執行計畫 

 

  
Ⅲ-6-5 

怡興工程顧問有限公司

第三節 經營管理計畫 

一、經營管理原則 

整體風貌規劃之執行，除了軟硬體的建設外，後續的經營管理也是非常
重要的一環。為了不偏離風貌規劃的目標，在經營管理計畫擬定前，必需確
立下列幾項經營管理原則： 

（一）建立地區自主性經營管理架構 

地區自主性經營為地區永續發展之最可行方式。藉由地方居民自行組織

團體，在上級主管機關的輔導下，配合建設並發展整體之經營管理。 

（二）主管機關應就地區性經營管理人才進行培訓 

主管機關可訂定人才之培訓計畫，一方面培養地區性經營管理人才，一

方面亦可藉由這樣的機會完整的表達主管機關當期興辦計畫之內容與主要目

的，讓地區經營管理者能夠明確的瞭解並充分的表達其意見。 

（三）應建立分區經營管理體制，並以各直接相關者為主要成員，避免過於

龐大的架構影響整體運作 

風貌發展的規模並非均屬於全村性，為避免經營管理架構過於龐雜，各

經營管理團體應以與該風貌發展直接相關者為主要成員，參與團體內各項事

宜並進行意見表達。各分區可再行推派代表組成更上位之經營管理團體，處

理並整合全體相關事務。 

（四）各團體應制訂經營管理辦法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定，做為經營管理運作

時的依據 

為求各團體經營管理之合法性、適宜性，團體成立之初應依照團體經營

管理屬性制訂經營管理辦法，並呈報主管機關核定，以做為經營管理運作時

的依據。 
 

二、經營管理架構 

就整體經營架構而言，採取的是共同經營的模式，也就是由主管機關與
地方團體一同經營管理，一方面避免私人利益導致經營方向之偏差，一方面
亦可強化地方團體，尊重地方居民權益，強化地區意識，並可提供地區居民
相關的回饋。以下針對整體經營管理架構加以說明（圖Ⅲ-6-1）： 

圖Ⅲ-6-1 經營管理架構圖 

主管機關 

主管機關該項目 

所屬單位 

虎井里 

經營管理委員會 

行政部門 遊憩營運部門 東側聚落民宿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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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主管機關 

依據規劃項目之不同而分別有其所屬的主管機關（詳表）。主管機關執

行方式約可分為兩類，一為計畫之主導者，地方組織主要為提供意見及參與

相關建設。另一項則為輔導地方組織所提出之計畫，給予資金或其他的相關

協助。 

（二）地方自主機營管理架構--吉貝村經營管理委員會 

虎井經營管理委員會分為兩大部分並包含一個分區組織，各部門成員由

整體經營管理單位推舉或聘任之。各部門之職掌為： 

1.行政部門：掌管人事、總務、財務及相關經營策略部分。 

2.遊憩營運部門：掌管旅遊服務、遊客管理、安全管理、行銷策劃及各項活

動之規劃設計。 

虎井主要的分區組織則為其東側聚落民宿區，包含有民宿建築景觀規

範、經營管理規範…等項目之執行。 

 

三、經營管理內容 

（一）活動企畫 

由地區經營業者、旅行社、專業活動協會等，針對年度活動、地方文化

活動或本地適宜專業活動加以包裝企畫。 

（二）資訊服務及行銷推廣 

經營管理委員會得就商品資訊建立系統、聯營，使遊客能夠得到完善的

訂房或訂票服務。整體性之活動行銷應由經營管理委員會設計並加以執行，

擬定年度活動之主題、安排各項活動及遊程設計，並與旅行社加以結合，推

廣大眾化之遊程。專業化之遊程安排則應委由專業協會團體規劃。 

（三）解說教育 

解說教育內容項目由主管機關與經營管理委員會就地方經營共同規劃，

內容可不定期變更，但在解說設施的硬體及圖面表達上，應力求一致性及完

整性，以避免造成解說系統的紊亂，而影響整體遊憩活動之進行。 

由於係為地區性的遊憩活動，因此建議培訓地區居民之解說能力，使人

人均可針對社區環境介紹解說，彌補設施內容的不足之處。部分有興趣從事

專業解說的居民，可進行專業及系統化的培訓，利用預約或定時定點的方

式，提供解說服務。 

（四）研究發展 

虎井地區重要的自然資源或文化資產，可向有關單位申請列入研究發展

的項目，邀請專家學者前來進行相關之調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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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安全管理 

地區經營管理單位應設置完善的緊急救難應變系統，可結合醫療單位、

消防組織、警政單位、道路維護單位、救難協會等組織成立作業小組，針對

救護系統及天然災害之防護提出因應措施。 

（六）環境管理 

對於環境較敏感地區，應就其遊客承載量進行管制，避免資源遭受破壞

或受到強烈的影響。環境之清潔維護，設施之損壞修復或回報，亦應由經營

管理單位負責相關之處理。 
 

四、輔導策略及管理規範（以漁村聚落區為例） 

為塑造虎井聚落整體風貌，減少不協調性景觀設施與環境，建議虎井成

立地方自主管理組織，平時由馬公市公所輔導，相關計畫執行時，則由主管

機關該項目所屬單位提供協助。以下就東側聚落民宿區的部分做為範例說

明。 

（一）輔導策略 

聚落的保存與再利用涉及到聚落空間特色的保存與營造、聚落環境的經

營管理等，因此居民共同意識的形成與認同非常重要，由共同意識的凝聚，

才能落實聚落的發展。政府主要在資源上給予協助，例如在聚落環境的整建

與更新上由政府協助，同時，配合地方建設結合硬體工程，方能帶動地方振

興，其輔導的執行策略，可由以下幾項方式進行： 

1.輔導美化傳統建築空間 

針對需修建之傳統建築及設施，參考聚落特色、活動空間需求與經營管

理之可能形態，由彭管處評估後，給予適當輔導規劃和補助，使該等文化

空間得以和社區生活相結合。 

2.提供獎勵優惠，輔導經營民宿及商業活動 

由澎管處協調縣政府及營建署，利用當地豐富的自然景觀與聚落資源，

規劃具有傳統聚落特色的住宅經營民宿或商店，並製訂相關獎勵辦法，補

助住宅修繕、民宿設備、環境美化等，並透過標章認證方式，適當給予稅

捐減免及低利貸款等，以獎勵民間參與商業活動。 

3.輔導成立聚落或社區發展管理委員會 

為凝聚民間之力量與共識，澎管處應積極協助成立聚落發展管理委員

會，以推動聚落保存與再利用之工作，同時藉由聚落發展管理組織的建

立，導入軟體活動，如義工組織的培訓、地方藝文展覽活動、環境管理

等，由民間自治的方式，使傳統聚落得以再生及發展。 

4.資源整合 

澎管處應協助縣政府爭取各相關計畫之補助經費，如行政院經建會之

「創造城鄉新風貌行動方案」、文建會的「社區總體營造計畫」、「輔導

美化地方傳統文化建築空間計畫」、「美化公共環境計畫」、內政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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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景觀風貌改造運動」、環保署的「生活環境總體改造計畫」。藉由

各相關單位之共同努力並全面推動，整合有限資源，達到改善聚落環境之

綜合成效。 

5.軟體服務帶動聚落發展 

聚落發展除了硬體建設外，軟體服務更是推動聚落發展最重要的手段之

一。未來應規劃健全的觀光休閒資訊系統，同時結合旅遊服務業者規劃套

裝遊程及旅遊資訊服務，全面提升遊憩品質。 

（二）管理規範 

1.建築修繕與新建 

整體商店街建築之修繕與興建，應依照商店街建築之規範加以辦理（參

表 建築計畫規範表），並由商店街發展委員會負責監督管理之責。 

建築物之式樣、材料、風格⋯，應經由沿港商店街所有權人或使用人同

意後再予執行，規範訂定後，如有店家不願配合或抵觸規範者，應以規範

之罰則加以處理。 

2.景觀綠美化 

景觀之綠美化，應依照商店街景觀之規範加以辦理（參表 景觀計畫規

範表及表 適用植栽建議表），並由商店街發展委員會負責監督管理之責。 

3.招牌型式 

招牌形式是否統一，或僅統一其規模，應由商店街發展委員會於建築規

範制訂時，一併提出，以確保招牌之樣式、尺度與建築及環境整體得以相

互融合。 

4.經營商業類型 

虎井港區周邊店家依銷售產品類型，主要以餐飲類為主，商圈自治委員

會成立後，對於欲在島上開業之業者進行審核，審核其所銷售之產品是否

與其他店家重疊，避免發生「憎多粥少」之情形，檢討售價是否合理，擺

脫削價競爭或惡性調高售價之銷售方式，統一合理售價，重新找回產品價

值。 

5.宣傳方式 

民宿經營之店家可提供介紹自己店之特色內容，統一由民宿發展委員會

負責宣傳，亦可包含於馬公市旅遊摺頁或口袋型導覽手冊中，以幾頁介紹

虎井民宿之分佈位置及其店家特色。於商圈內所規劃之導覽動線上標明動

線系統方向，以便利初到此地之遊客能依循此路線，參觀全程商圈。 

現今網際網路相當發達，可於澎管處、澎湖縣政府、馬公市公所等網站

上加以介紹，讓有興趣之人士方便查獲相關訊息。若未來「澎湖吉貝島沙

尾休閒渡假旅館暨遊憩區 BOT 投資」案規劃完成後，亦可相互搭配發展相

關活動，提高知名度。 


